
内蒙古自治区诚信企业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诚信企业选树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维护诚

信企业选树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促进全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诚实守

信的市场环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诚信企业选树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内政办发〔2018〕69 号),

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区诚信企业的认定发布工

作。自治区社会信用管理中心负责全区诚信企业数据库的建立、维护和

管理。

第三条 诚信企业应遵守法律法规,坚持诚实守信,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发挥好模范带动作用。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发布的全区诚

信企业。

第二章 层级管理

第五条 诚信企业包括三个层级,从低到高依次为:诚信达标企业、诚

信示范企业和诚信标杆企业。

第六条 企业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成为诚信达标企业:

(一)企业递交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企业诚信经营,在“信用中国(内蒙古)”网站公开作出信用承诺,

并能积极参与信用建设工作的。

第七条 企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成为诚信示范企业:

(一)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予“重合同守信用”称号的;



(二)被税务机关认定为 A 级信用纳税人的;

(三)被海关认定为高级认证企业的;

(四)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授予“和谐劳动关系”称号的;

(五)被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评定为 AA 级以上信用等级的;

(六)被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评定为 A 级以上信用等级的;

(七)被依法设立的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评定为 A 级以上信用等级

的;

(八)自治区级行业协会推荐的信用优良企业;

(九)应当选树为诚信示范企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被资本市场信用评级机构评为 A 级及更高级别的企业可申

请成为诚信标杆企业。

第九条 诚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其诚信企业的荣誉称

号:

(一)未按要求更新相关资料,经督促仍不改正的;

(二)报送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

(三)被行业部门认定为严重失信或纳入行业“黑名单”的;

(四)社会舆论争议较大,引起较多公众质疑,且无法提供自身无过错

证明材料的;

(五)其他应当取消的情形。

第十条 诚信企业如存在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可登陆“信用中

国(内蒙古)”网站进行信用修复,修复期间屏蔽其荣誉称号,修复完成后

恢复荣誉称号。

第十一条 诚信企业如存在严重失信行为被撤销荣誉称号,应按照国

家和自治区信用修复相关要求,主动履行义务,修复完成 3年后方可重新

申报。

第十二条 取消荣誉称号的诚信企业名单将在“信用中国(内蒙古)”

网站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取消荣誉称号理由等内容。

第三章 激励措施



第十三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会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协调相关媒体加大对诚信企业的宣传

和推介力度,推动其扩大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十四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为诚信企业提供免费培训。

第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管理和服务权限对诚信企

业在办理行政许可、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招商引资配套优惠政策

和公共资源交易、政府购买服务等环节,提供优惠便利的服务措施。

第十六条 鼓励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创新经营模式,为诚信企业提供

融资、租赁、采购和出行等优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诚信企业信用状况实施监测,

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第十八条 诚信企业须按年度在申报系统更新相关内容。鼓励企业

通过申报系统上传市场经营、合同履约、社会公益等证明材料,提升企

业信用水平。

第十九条 诚信企业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不得有虚报假报、误导性陈述。

第二十条 诚信示范企业和诚信标杆企业应当设立企业信用管理岗

位,并由专人负责。

第二十一条 诚信企业要经常性开展企业内部诚信教育培训,建立

健全企业内外部诚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企业信用文化。

第二十二条 诚信企业证书由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发,各诚

信企业可通过申报系统下载打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